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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與建築師



概要
 建築師的資格

 公會的由來與法律地位

 公會的選舉、章程與事務分配

 案例研習



介紹方向
 實然與應然

 規定與解釋

 法律制定與其適用

 應規定於何處？應如何理解？

 我國與外國

 法律關係的思維

 多如牛毛的法令



建築法與建築師法
 三項規範重點

 行為法、身份法與組織法

 建築師法草案修正重點

 1. 得設立或加入聯合或法人事務所與其組織形態。

 2. 依據違反「行政規定與執業行為」，分別受主管機
關或懲戒委員會處理。

 3. 保管圖樣說明書之義務。

 4. 投保專業責任險之義務等

 …



建築師的資格



建築師的資格
 自由職業者與專門知識的關聯性

 憲法第15、86條
 專門職業證照之必要
 知識經濟化、規格化、信賴對象化

 立法政策的選擇

 憲法上工作權選擇限制

 執行業務之前提

 考試/檢覈+無消極資格建築師證書（§ 1,2,4）
 建築師證書+兩年建築工程經驗開業證書（§7）



開業證書
 開業證書是附期限行政處分

 開業證書的法律效果如下

 1. 始得執行業務（§ 9），六年效期（§ 9-1）
 2. 加入所屬直轄縣市公會（§28）
 3. 負擔行政法上義務
 建築法(§ 13)設計人與監造人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之專業人員（建築法77 V；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3）

 兼職之禁止（§ 26）
 4. 得從事特定業務



開業證書
 5. 得辦理建築科工業技師業務（§19-1）
 6. 設計業務

 得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業務（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5）
 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之設計（職業安全衛生法17）
 特定建築物（農舍、工廠等）之設計（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
建築物管理辦法5）

 7. 繪圖
 建物標示圖之繪製與簽證（土登78-1）
 轉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地測282-2）

 8. 出具證明
 開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民宿管理辦法13）
 建築物結構安全無顧慮證明書（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17-1）

 9. 安全查驗
 機械遊樂設施竣工查驗及複檢（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
辦法5）



建築師的資格
 證書有一身專屬性，不得租借、讓與

 限制理由：業務涉及一定公益性，影響人民財產權利
益、直接涉及社會經濟秩序

 建築師法定任務的檢討

 修正案§1 ：「維護公共安全…對建築工程品質的信賴」

 建議：「合理規劃(設計)建築物（注意安全與都市計
畫）」



公會與行政組織法



概說
 公會的法律地位

 公會的組織特性

 公會的作用領域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公會的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
 法律主體所有一系列公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總和
 如何存立、權利能力為判斷標準
 》依法律設立、公私法上權利能力（獨立性）

 公會是公法社團、特殊的行政組織、社員組成、維
護公共任務、行使公權力、受主管機關監督

 爭議問題（內政部訴願書）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非中央或地方行
政機關，所訂公共事務委員會運作基金專戶支用辦法
非為行政處分，該辦法廢止與否自非訴願救濟範圍。」



公會的法律地位
 源起

 歐陸：基爾特(Guild) 
 我國：從明清行會到同業公會

 建立起以行規為主的商事習慣

 轉變：功能性自治行政

 - 間接行政性質

 - 自治性管制

 - 功能或地域



公會的法律地位
 公法社團與私法社團相比較

 相同點：

 社員組織結構、以意思形成凝聚共識、著重機關分工

 相異點：

 法定任務、非私法自治

 所代表利益是公共福祉 vs 部分

 需依照民主原則進行選舉與同意

 會員資格保障較強（須依法註銷，不得任意剝奪）



公會的法律地位
 立法者緣何規定公會組織？

 1. 形塑特定社會力量

 2. 國家任務的分割和外移

 3. 去政治化的自主性

 4. 生活方式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5. 自由權的保全



公會的法律地位：我國制度特性
 如以歐陸法制為參照基準

 1. 多重法源
 人民團體法、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建築師法

 2. 不完全自治
 建築師執業須經主管機關與公會之同意

 3. 複數機關之管理
 - 雙監督機關分別或共同管理（§32）
 - 地方與中央機關間：呈報與核備（§39）

 4.  公會權限之削弱
 無授予證書權限、無懲戒權、較傾向會員服務性質



公會的組織結構(建44)

會員大會(34)

理事(33)監事(33)



業必歸會原則
 案：王建築師向所屬公會申請入會，公會會員大會，
以其「X工程顧問公司王建築師」名稱申請，拒絕
其入會申請。

 強制入會(§28)的必要性

 不完全是限制權益，還有從組織上促進自治自律、相
互合作，發揚專門技能濟助社會的功能。

 會員之法律地位

 1. 特殊形式的參政權、賦予會員影響行業發展之權利。

 2. 有「部份國民」的地位，意思形成有統治權性質



公會的組織結構
 制度特徵

 1. 行政權內的權力分立

 2. 定期選舉以形成意思

 3. 獨任制與合議制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理事會為代表機關

 理事會組成宜考慮功能性、地域性

 委員會之分工

 1. 執業守則；2. 開業；3. 選舉；4. 調解；5. 諮詢；6. 發展策略

 決定委員會人選

 理事長為執行機關：對內綜理業務、對外代表公會



公會的法定任務
 按公會之種類劃分

 商業同業公會

 營業團體或法人為會員

 自由職業之公會

 由專業證照之自然人所組成

 「屋頂協會」與公會會員

 屋頂協會應致力於制定基礎性標準（例如業務章則）

 屋頂協會可以以建議性說明協調各分會



公會的任務
 法定任務

 建築師法第36條「章程」規定空白授權

 1. 抽象規範制定與其執行

 2. 服務行政的提供

 3. 職業監督

 4. 代表全體會員利益

 5. 調解（報酬、政府採購）



公會的任務
 受託任務：

 受託辦理建築執照審、驗及勘驗權限等公權力

 委託「專業公會團體」辦理（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2；
各縣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建造執照審查、雜項執照審查、使用執照審查。

 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施工勘驗。

 疑義：應以公會自治事項為核心、防止時間與精力
排擠主業



公會的任務
 開業登記管轄權誰屬？

 1. 我國直轄/縣市主管機關（§8-15）
 核准註銷開業證書

 技術人員受聘解僱登記

 事務所遷移核轉

 登載於開業登記簿

 2. 德國：公會



章程訂立權
 法定範圍內之規範自治權

 授權事項如與人民權利或其他有重要關係者，法律應
明確授權。

 1. 組織章程(§ 36)
 2. 業務章則(§ 37)
 須由會員大會通過

 規範業務活動、並作為懲戒依據

 公會應「載明業務內容、受取酬金標準及應盡之責任、
義務」

 3. 公約



爭議問題：選舉
 案：某會員（包括地區公會）於會員大會選舉時，
發現未繳納會費遭停權，以致無法投票。選舉結果
經內政部核備。主張核備為違法。

 案：會員於選舉時發現候選人號次排序不公，及廢
票認定疑義，主張應重新辦理選舉。



章程訂立權
 建議

 1. 保密義務；2. 提供專業意見與頒發證書；3. 適當與
可查核的報酬；4. 與其他專業同行的合作；5. 僱用助
理與其他工作人員與合理薪資；6. 研習與培訓等。

 另應增訂：會費、選舉、調解、懲戒、研習、開業
登錄等章程



爭議問題：選舉
 1. 核備之法律性質

 觀念通知或行政處分主管機關能否審查？

 會員選舉是私權行為或參與統治權運作？

 2. 受停權處分者，是否即無投票權？

 3. 應依據人團法或建築師法？

 4. 無法投票、廢票認定是否導致須重新選舉？



爭議問題：活動
 案：某會員以公會會刊刊載明顯政治傾向之文章，
向法院請求收回該期會刊，是否有據？

 1. 政治議題的兩難。

 2. 參與政治須嚴格遵守在法定任務範圍內。

 例如環境或社會政策對於建築設計之影響

 3. 會員有請求公會不為一定作為（不違反法定任務）
之權利



會員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組織章程為例

 權利(章程§ 11)
 意見形成：事項（發言、表決）、組織（選舉）

 義務(章程§ 12, 13, 25)
 會費繳納、遵守章程、公約與決議

 會費有「非稅公課」的性質！

 修法納入保管圖說

 宜加入參加研習課程



爭議問題：收費
 1. 酬金？：為維護公共安全並保障委託人及建築師
雙方權益…酬金，由省（市）建築師公會代收轉付

 2. 入會費、年費與事業費

 事業費：承辦業務計件 vs 德國做法：以自主為標準

 按自主（單純設計、兼營造）或非自主（受僱、公務
員）分別計算：360 Euro/180 Euro

 1. 登記為自主者（1）第一年按非自主費率計算（2）
如所得低於一定比例（不超過52,500 euro），得申請
按非自主費率

 2. 只要是年收入未超過最低標準（17,500），繳納最
低費率（60Euro）

 3. 年滿65歲或未執業，比照2.



爭議問題：收費
 2. 案：會員向行政法院請求公會停止收費、退費；
或請求宣告章程、決議無效

 北高行91訴900
 1. 公會為民法社團法人；2. 社團內部事項為私法自治，
不行使公權力；2. 會員欠缺向行政機關請求監督之公
法上請求權；3. 本案純屬民事糾葛

 中高行101 年度訴字第 493 號
 公會係職業團體之一，入會費、常年會費等事項乃經
由該公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
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若涉及會員權益之事項，本應
循私法救濟途徑解決



爭議問題：收費
 3. 案：公會能否通過章程按承辦酬金分類標準，收
取不同數額的會費？

 法院見解：最高行 99 判765 號判決

 1. 依據人團法第33條：條文未禁止、立法目的在於健
全財務

 2. 分類收費不違反人團法第16條「每一會員為一權」



會員資格之限制
 限制對於會員權利和公會自治權有重大限制，應以
法律規定

 停權決定

 會員大會程序+加重多數決+機關核備

 依據章程第10條為要件

 註銷決定

 問題：1. 自行申請退會之要件；2. 社政機關與工務機
關分別或共同核備



會員選舉權之剝奪
 1. 剝奪選舉權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2. 選舉權剝奪之要件

 受禁治產宣告、違反刑法規定

 3. 選舉權剝奪之組織與程序

 須經法院宣告或職務法庭宣告剝奪



建築師之義務違反與其效果
 懲戒或裁罰（最高行105判568）
 懲戒權之性質

 公務員違反職務或專門職業人員違反職業法上應遵守
義務

 具有行政處分性質

 建築師公會僅有交付懲戒權（§50）
 懲戒之要件與效果（46)
 依據情節輕重處以警告、申誡、停業或廢業處分

 懲戒組織與程序(47-51)
 委員會之設立由縣市主管機關行使組織權
 優劣點



權利保護
 有權利、必有救濟

 對於公會所行使之公權力，認有違法侵權情事時，得
請求行政法院救濟

 對於章程或個別行為之司法控制

 公會內部機關間權限爭議



公會與行政機關



公會之監督
 合法性監督

 引申大法官會議釋字498, 553 號
 政府對自治團體辦理 1. 自治事項；2. 委託事項，依法
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

 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範圍內，始享有自主及獨
立之地位，於此保障範圍內，國家機關應予尊重

 如認違法，可對之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不考慮是否適當。



結論
 一、現行相關法律規定勉強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二、現行制度賦予主管機關較強監督權

 三、公會角色側重服務性功能

 四、法院仍未正視公會的行政組織性質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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